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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

志愿服务管理制度

1 目的

本制度规定了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以下简

称“总队”）志愿者志愿服务的管理；志愿服务工时的管理；志愿者

行为规范，包括着装、语言、服务态度等内容。

2 范围

适用于总队志愿者。

3 术语

3.1 志愿服务：本文件中的志愿服务，特指志愿者在采血现场招募、

宣传和服务于无偿献血者。

3.2 招募：指通过讲座、培训、媒体、现场宣传等方式，招募无偿献

血者，培育潜在的无偿献血者。

3.3 服务：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在接待、迎送献血者，以及

在献血者献血中所提供的各种知心帮助、悉心照顾。通过志愿者与献

血者或潜在献血者的交流和沟通，完成无偿献血者的招募和无偿献血

知识的宣传等相关工作。

3.4 规范：指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标准。亦是指按照既定标准、规

范的要求进行操作，使某一行为或活动达到或超越规定的标准。

3.5 工时：即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及总队各类活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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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记录：明细所完成工作的时间或提供所完成活动的证据的文件。

记录可用于可追溯性活动，为验证活动及个人工时等提供证据。

4 职责

4.1 各支队、分队负责人敦促本支（分）队志愿者在志愿服务过程中

遵守本制度。通过志愿者自荐和分队推荐的方式，适当安排志愿者从

事与个人特长相适应的服务岗位。

4.2 总队负责志愿服务的人员负责制定招募计划，并组织实施、总结

和评估。根据各献血点实际需求，合理规划和落实各点志愿服务人数。

负责对参加现场志愿服务情况的收集、汇总和分析，不断改进志愿服

务质量。

4.3总队现场志愿服务督导人员定期负责在现场对志愿者志愿服务过

程中遵守本制度情况的督导。

4.4 负责总队培训工作的队委委员，适时组织对总队志愿者的相关培

训。

4.5 总队秘书处负责传递相关信息，汇总相关资料，向队委会通报。

必要时，递交队委会讨论。负责工时的统计、汇总、录入、存档等工

作。

4.6 志愿者在现场志愿服务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本制度。通过合理的途

径向总队反映相关建议和意见。

5 具体要求

5.1 现场志愿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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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志愿者应在不影响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情况下参加现场志愿服

务。若存在身体健康或年龄（年满 65 周岁的志愿者不再从事户外宣

传招募工作）等情况者，不宜参加现场志愿服务，

5.1.2 志愿者应接受总队组织的相关集中培训和现场带教，参加现场

实习时间不少于 25小时，才能独立上岗，进行现场志愿服务。

5.1.3 培训后，志愿者可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条件选择加入一个分队和

志愿服务点，应在该分队所属的服务点进行服务，服从分队负责人的

志愿服务安排和协调。

5.1.4 现场志愿服务时应遵守相关的行为规范。（见 5.2）

5.1.5 在现场志愿服务时应积极主动向大众推广无偿献血理念，努力

动员大众参加无偿献血，适时开展献血者保留工作。

5.1.6 接受大众关于无偿献血的询问及咨询。应献血者本人要求，可

协助献血者填写《献血登记表》，并注意保护献血者的隐私。

5.1.7 认真听取献血者和招募对象对于现场志愿服务的建议和意见，

并及时向总队反馈。

5.1.8 引导献血者按照献血流程参加无偿献血，维护献血点的良好秩

序。

5.1.9 配合工作人员，主动提供服务，适时向献血者提供适量的食物

与饮用水。

5.1.10 若献血者对献血有紧张或恐惧心理，应适时关心进行沟通以

尽量舒缓其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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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 在献血者完成献血后，引导其进入休息区，可与其交流无偿

献血的体会与认识，以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并协助献血者领取献血

证及献血纪念品。

5.1.12 欢送献血者时，要用感谢性语言予以礼节性送行，并鼓励其

符合条件时再次参加无偿献血。

5.1.13 加强学习，掌握无偿献血相关的知识和现场志愿服务的技巧。

5.1.14 及时总结，积极撰写服务心得，适时与其他志愿者交流无偿

献血和现场志愿服务经验。

5.2 行为规范

5.2.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法》、

《上海市献血条例》、《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关于维护医疗

机构秩序的通告》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5.2.2 诚实守信、公正公平、互相尊重、团结协作，秉承“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5.2.3 遵守总队章程及各项规章制度，遵守总队的决议，维护志愿者

和总队的形象。

5.2.4 在不影响个人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情况下，积极参加志愿服务

和总队（或）各分队组织的活动。

5.2.5 若有涉及总队和志愿者的相关建议或意见，应按照《上海市血

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志愿者建议或意见受理和处理管理

制度》的相关要求，按程序向秘书处反映。不宜通过公共网络等其它

http://xpxx.xhedu.sh.cn/cms/data/html/doc/2010-11/09/27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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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进行不利于总队和志愿者个人形象的宣传。

5.3 预约

5.3.1 应遵守预约服务制度，可通过网络、邮件、电话或短信的形式

进行预约上岗，预约成功后，方可参加现场志愿服务。必要时，应服

从分队负责人的安排和协调。

5.3.2 志愿者应在所属分队的招募服务点预约服务，服从分队负责人

的协调。

5.3.3 预约应提前 1～14 天，如 4 月 7 日，可以预约次日至 4 月 21

日。

5.3.4 每人每月预约服务时间不宜超过 160 小时。

5.3.5 通常由志愿者本人进行预约，确有困难不能预约的，可委托分

队负责人代为预约。但分队负责人代为预约时需使用分队负责人本人

登录帐号进行操作。

5.3.6每个志愿服务点的预约人数，每天按上午和下午分成两个时段，

每时段 4 个小时。每时段宜安排 4人，节假日或人流量大的志愿服务

点可适当增加 2 人。预约人数超过 4 人的，可以由分队负责人协调，

调剂到人数较少的志愿服务点。

5.3.7 预约成功后，需按时履约。若遇特殊情况，无法按时履约，应

主动联系分队负责人，进行协调。取消预约至少需要提前一天，若当

天需要取消的话，应报告分队负责人，由分队负责人进行取消，并进

行候补人员的调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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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现场志愿服务过程

5.4.1 应佩戴好志愿者证，身着统一制服，做到衣冠整洁，举止端庄，

语言文明，提倡讲普通话。不奇装异服，包括奇异发型、浓妆艳抹或

佩戴不适宜的饰品。

5.4.2 积极主动参加现场志愿服务。应以礼待人，微笑服务，如实回

复服务对象的询问，勿误导、甚至欺骗服务对象。若不能准确回答服

务对象的询问，或涉及相关专业性的问题，应主动请医护人员作答。

若遇到有不理解或抵触情绪的服务对象，应尊重其意愿，避免采取过

激行为。

5.4.3 协助献血点的工作人员，维护现场采血和服务秩序，不随意进

入医护人员的工作区域，不影响正常采血工作和志愿服务工作的秩

序。

5.4.4 注重保护献血者的隐私，在医护人员对献血者进行征询或体检

时，应主动回避。不随意谈论、打听、泄露献血者的隐私。

5.4.5 遵守相关的采血规范要求，严禁接触血液、标本、血液采集相

关的耗材和质量记录等。

5.4.6 在现场志愿服务过程中不随意离开工作岗位，不谈论与志愿服

务无关的话题，不做与志愿服务无关的事情，例如，嘻笑打闹、喧哗、

擅离岗位、酒后服务或持烟服务等。

5.5 工时管理

5.5.1 志愿服务工时应按实际服务时间如实进行二维码工时扫描，如

扫描时出现问题，可记录在《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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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志愿服务工时登记表》(RE/DOC-004-001，以下简称“服务工时登

记表”)中。

5.5.2 志愿管理工时应按相关要求（详见附件）如实记录在《上海市

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志愿管理工时登记表》

(RE/DOC-004-002，以下简称“管理工时登记表”)中。

5.5.3 记录内容的文字应工整清晰，切勿潦草。不应随意涂改工时记

录。

5.5.4 志愿服务工时扫描终端由各献血点工作人员管理，“服务工时

登记表”由各献血点工作人员每周交总队秘书处。“管理工时登记表

由相关负责人收集后交总队秘书处。总队秘书处负责工时的统计、汇

总、录入、存档（包括电子版本和纸质记录）。

5.5.5 各志愿者可通过手机端查看本人服务工时，“服务工时登记表”

服务工时录入完成后，总队秘书处将电子文本发至各分队负责人处，

以便各服务点志愿者查询。原始表单由总队收回统一保存。管理工时

录入完成后，保存在秘书处，供志愿者查询。

5.5.6 志愿者工时的累积以志愿者通过初级培训为零点开始，即志愿

者只有通过初级培训后才能在志愿服务工时扫描终端或“服务工时登

记表”上登记，并累积其工时。

5.5.7 团体志愿者分队的志愿者工时由其所在团体进行记录，并向秘

书处备案，秘书处将登记团体分队总的服务时间。

5.5.8 若团体分队中的志愿者转为个人志愿者时，其在团体分队中的

服务工时仍在团体分队中登记；现场志愿服务的工时在“服务工时登

记表”中记录。

6 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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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章程》

6.2《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文件管理制度》

（SBDVT/DOC-001）

6.3《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培训管理制度》

（SBDVT/DOC-002）

6.4《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岗位职责》

（SBDVT/DOC-003）

6.5《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现场招募和服务督导

管理制度》（SBDVT/DOC-005）

6.6《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志愿者建议或意见受

理和处理管理制度》（（SBDVT/DOC-007）

7 记录表单

7.1《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志愿服务工时登记表》

(RE/DOC-004-001)

7.2《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志愿者管理工时登记

表》(RE/DOC-004-002)

8 附件

8.1《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志愿服务工时明细表》

(AC/DOC-004-001)

9 附录

更改的条款：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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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工时登记表

（20 年）

编号：RE/DOC-004-001

服务日期 志愿者编号 志愿者姓名 服务起止时间 血液中心工时 区血办工时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合计

填表说明：上海市血液中心志愿者应填写“志愿者编号”，区血液管理办公室志愿者可不填

写。

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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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管理工时登记表

（20 年）

编号：RE/DOC-004-002

日期 编号 姓名 地点 内容
起止时间

00：00—00：00
工时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月 日 ： —— ：

合计

填表说明：1 现场巡点；2 现场督导；3 培训；4 考核；5 宣传；6撰稿；7 策划；8 活动；9会议；

10 其他（若选“其他”请在“内容”一栏注明具体事宜）

附件：

上海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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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工时明细表

编号：AC/DOC-004-001

类别 服务项目 统计方法 工时记录收集流程

志愿服务

献血点

现场服务 按服务的实际时间计算
各点工作人员→总队秘

书处
电话招募

宣讲培训

网络报道

宣讲 按 4 个工时计算 宣讲人→总队秘书处

培训 按 4 个工时计算 培训师→总队秘书处

网络 按每年 20 个工时计算 网络员→总队秘书处

报道

（含图文）

1、专版专栏约稿文字 2000 字以上

按 4 个工时计算。

2、现场报道（简讯、花絮）按 2

个工时计算。

3、摄像按播放时间乘以 8倍计算

工时。

通讯员→总队秘书处

总队

活动

培训、运动会、

表彰、联谊会

活动工作组人员按实际时间计算，

活动参加者按实际时间的半数计

算。

活动负责人→总队秘书

处

其他

参加会议或社会活动
按参加会议或社会活动的实际时

间计算

活动负责人→总队秘书

处

总队巡访、督导、活

动（项目）策划和现

场考核工作

按参加相关工作的实际时间计算

（督导和现场考核时间不得与现

场志愿服务时间重复）

现场志愿服务、督导、

培训、活动策划负责人

→总队秘书处

总队队务工作 按参加相关工作的实际时间计算
相关负责人→总队秘书

处


